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58-3-0(106年度)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 90%-98%
百分比

99%以上
百分比

70%-89%
百分比

50%-69%
百分比

30%-49%
百分比

10%-29%
百分比

0%-9%
百分比

99%以上
百分比

90%-98%
百分比

70%-89%
百分比

50%-69%
百分比

30%-49%
百分比

10%-29%
百分比

0%-9%
百分比

申報總額占核定總額 歸戶所得占核定總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63418 74.3336.2235.4733.2724.0512.1019.9372.9666.4852.1535.9919.218.1620.56

第2分位 1263418 7.9615.5216.0218.9419.0812.6620.0712.6513.3315.2615.2720.8215.5620.46

第3分位 1263418 5.0510.7812.8015.8518.4716.4820.066.877.5412.4320.8324.0121.2019.84

第4分位 1263417 4.6112.0413.0913.6119.2422.8320.024.366.2911.6118.6421.9525.9319.53

第5分位 1263417 8.0525.4422.6118.3219.1735.9319.923.166.378.549.2714.0229.1519.61

合      計 6317088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